
顺德区加强工程建设领域纠纷管理的

工作意见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为预防和减少工程建设领域纠纷的发生，遏制恶意讨薪

等违法行为频发的势头，根据国务院《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以下统称《条例》）等有关法规，结合我区实际，

提出如下工作意见。

第一条 区政府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联席会议制度，统

筹协调工程纠纷治理，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执行“两制一金”

等《条例》规定。设立联合巡查组，每月组织建设领域农民

工工资支付情况巡查并通报，监督考核各相关部门及单位履

行职责情况。

第二条 建设单位对工程项目纠纷负总协调监督责任。

因违反《条例》被行政处罚、或自身工作不到位导致项目出

现工人上访、非法聚集情节严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而被监管

部门通报的：

（一）对房地产项目，暂停在我区办理容缺、承诺制审

批和提前介入服务半年；按诚信管理办法扣诚信分，降低其

所在商品房项目的预售款提取额度。

（二）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因工作人员履职不到位，

予以通报。按干部管理规定处分建设单位内设部门负责人。

（三）对其它企业投资项目，纳入信用监管对象，由市

场监管、税务、环保、城管等部门对其重点监控。



第三条 施工总承包企业对工程项目纠纷负总责，分包

企业对工程项目纠纷负直接责任。因违反《条例》被行政处

罚、或自身工作不到位导致项目出现工人上访、非法聚集情

节严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而被监管部门通报的，按诚信管理

办法扣分；暂停该施工单位在我区办理容缺、承诺制审批和

提前介入服务半年；纳入信用监管对象，由招投标监管、市

场监管、税务、环保、城管等部门对其重点监控。

第四条 建立工程分级承包报备制度。施工总承包单位

应将工程项目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农民工班组关

系等信息录入实名制系统报备，并实行动态更新管理。发现

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不到位，由监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

评并诚信扣分。

第五条 区分欠薪和拖欠工程款处理渠道。监管部门公

开欠薪投诉、举报电话和调解拖欠工程款的电话，依法接受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举报、投诉。

涉及工资支付的公开电话：12345

涉及工程款的公开电话：22838180

第六条 建立分级垫付制度。用人单位一时难以支付拖

欠的农民工工资或者拖欠农民工工资逃匿的，由建设单位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如未能解决的，则由

项目的工资保证金支付；经垫付后，仍有可能引发群体性突

发事件或者工人生活困难的，各级政府可启用应急周转金，

垫付用人单位拖欠的农民工部分工资或者支付基本生活费。

第七条 发生因工程建设领域纠纷事件，由区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按职责开展工作。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纠纷警情，公

安机关按有关规定到场处置；发生规模性聚集、扰乱公共秩

序或单位办公秩序等违法行为的，特别是对不配合人社部门

进行劳资信息诉求登记而仍非法聚集的，公安机关依法打击

处理；对用人单位或个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政府各职能

部门按职责开展工作，公安机关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移

送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依法打击处理。

第八条 建立工程建设领域信用监管机制，治理恶意欠

薪、非法讨薪等失信行为：

（一）设立建设工程领域从业人员信用系统，对存在恶

意欠薪，编造虚假事实、采取非法手段讨薪、以拖欠农民工

工资为名讨要工程款等失信行为的从业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班组头及农民工）的有关信用信息进行归集；引导从业人员

签订信用信息授权书，接受信用信息的采集和披露；

（二）劳动保障事业促进会、各建设行业协会可及时收

集政府相关部门通报信息，靠前向企业服务，发出劳务用工

风险的提醒。


